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2年10月18日
府行救字第1020204969號                

訴願人：洪00  地址：南投縣草屯鎮新豐里00路00號
                通訊地址：台南郵政00信箱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訴願人因土地增值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2年5月31日投稅土字第1020011214號函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乙案，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訴願人於99年1月15日申報移轉坐落草屯鎮新豐段00地號（重劃前新豐段00地號，民國90年8月17日重測前番子田段00地號）1筆土地（以下稱系爭土地）移轉現值，原處分機關依土地稅法第28條規定核課土地增值稅計新台幣（以下同）128,295元。嗣訴願人於102年5月21日申請依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規定，以89年1月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系爭土地之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重新核定土地增值稅。惟經原處分機關審查結果，核與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規定不符，乃以102年5月31日投稅土字第1020011214號函否准所請，於102年6月4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102年6月27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土地稅法第28條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應按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土地增值稅。…」、同法第39條之2第4項規定：「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於本法中華民國89年1月6日修正施行後第一次移轉，或依第一項規定取得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後再移轉，依法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以該修正施行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分別明定。次按財政部100年8月11日台財稅字第10004726710號：「土地所有權人申報移轉重劃後農業用地，申請依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規定課徵土地增值稅，重劃前之多筆土地，有部分於89年1月28日土地稅法修正生效時非屬農業用地，其餘如經分別審認符合「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要件者，准依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規定計算原地價，課徵土地增值稅。」函釋在案，合先敘明。
2、 訴願人於民國99年1月15日申報移轉系爭土地，經原處分機關依土地稅法第28條規定核課土地增值稅128,295元，嗣訴願人申請依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規定，以89年1月6日土地稅法修正施行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惟經原處分機關審認，系爭土地於93年6月18日重劃後業經編定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有本縣草屯鎮新豐里番子田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重劃前後土地分配對照清冊附卷足稽，其於99年1月移轉時已不符合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所定「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要件，尚無前開法條以89年1月6日土地稅法修正施行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計課土地增值稅規定之適用，原處分機關以102年5月31日投稅土字第1020011214號函否准所請，揆諸上開規定，自屬有據。
3、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財政部100年8月11日台財稅字第10004726710號：「申請依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規定課徵土地增值稅，重劃前之多筆土地，有部分於89年1月28日土地稅法修正生效時非屬農業用地，其餘如經分別審認符合「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要件者，准依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規定計算原地價，課徵土地增值稅。」原處分機關誤解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所定原地價之認定函釋，置本案系爭土地於89年1月28日土地稅法修正公布生效時編定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之事實，且無其他可認定為非屬於89年1月28日土地稅法修正公布生效時編定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之情事，本應依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規定辦理，復誤解文義，錯誤之舉等語，資為爭議。
4、 經查訴願主張原處分機關顯然誤解財政部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所定原地價之認定函釋，並依財政部100年8月11日台財稅字第10004726710號函意旨，系爭土地於89年1月28日土地稅法修正施行公佈生效時編定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符合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要件，應依規定將其原地價調整為該修正施行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乙節，查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明定，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於89年1月修正施行後第一次移轉，得以該修正施行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次觀財政部100年8月11日台財稅字第10004726710號函釋，原係針對重劃前非屬農業用地於重劃後與其他原屬農業用地整併為農業用地之情形所為之函釋，系爭土地於93年6月18日重劃後編定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移轉時已非屬該法條所稱之「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即無土地稅法第39條之2第4項規定之適用，是訴願人對財政部前揭函釋應有誤解，實難採憑，揆諸首揭規定及函釋意旨，原處分洵無違誤，應予維持。
5、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志 清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謝 金 池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廖 深 利

委員 陳 錦 白

中華民國102年10月18日

代理縣長  陳志清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3
2

